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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近年来一直致力于法律书籍的出版，为中国的法学研究和法律教育作出了重
要贡献。
为了整合资源，打造更具影响力的作品，该出版社决定重点开拓民商法领域，推出“民商法系列丛书
”，并委托本人筹划这一出版项目。
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推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政治、经济目标决定了法律必然要在
社会生活中扮演核心角色。
民商法作为维护社会普通民众、市场主体正当利益的法律部门，具有最为广泛的影响力，也最受社会
关注。
中国当前的绝大多数法律纠纷为民商事纠纷，各级法院审理的绝大多数案件为民商事案件，律师从事
的绝大多数工作为民商事业务。
民商事立法是中国立法机关花费时间最多的立法，民商事法律课程是中国各个大学法学院中学分最多
的课程。
与民商法的这一重要地位相当的是，在中国的法律出版物中，民商法领域的图书所占数量也最多。
本套丛书要在如此多的出版物中产生影响力，就应当具有自己的特点。
我认为，本套丛书应当坚持如下几个原则：（一）解决中国的问题。
在选题上，应当选择中国目前在民商法领域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而不应是单纯介绍外国法。
（二）具有开拓性。
作为探讨对象的主题应当是尚未被充分地分析、整理、研究的问题，从而使作品在某一领域居于领先
地位。
（三）尊重学术规范。
每一部作品都应当严格遵守学术规范，作品内容要有创造性，作品形式要符合国家在体例上的要求。
绝不因赶进度而放弃质量，更不允许抄袭与剽窃行为。
在中国目前重数量而不重质量的学术浮躁现象面前，应当告诫自己做事要更慢一点，更严谨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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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为了帮助读者正确理解与适用道路交通法律制度而编写的。
全书分为道路交通建设与路政管理法、道路交通运输法、道路交通安全法三编，其下分为道路交通建
设、路政管理、道路交通运输承运主体资质管理、交通运输工具规费管理、道路交通运输违法行为的
行政处理及救济、道路交通运输合同等11个章节，由79个精选案例组成。
     该书注重法理、法条和案例三者的有机结合，按照案情简介、审理结果、法理评析和法条点击的逻
辑展开。
案情简介阐述案情的发展过程以及当事人双方的争议焦点；审理结果介绍案件的审理过程及最终结果
；法理评析是核心部分，分析案件涉及的法律理论与实务问题；法条点击列出同类案件涉及的主要法
律条文。
所选案例真实、典型，具有很强的参考和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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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编  道路交通建设与路政管理法第一章  道路交通建设  案例1  酒后违规驾车酿事故，能否以道路规
划有瑕疵为由要求赔偿？
    ——王某父母诉某建设规划局规划瑕疵案  案例2  夜间施工占道未设置灯光警示标志致人重伤应否承
担法律责任？
    ——谢某诉某建工第一建筑有限公司、某绕城公路建设指挥部人身损害赔偿案  案例3  道路施工安全
警示标志引发交通事故由谁赔偿？
    ——张某诉某市公路管理局公路工程处等交通事故财产损害赔偿案  案例4  拓宽道路强制拆迁住房但
未办理相关手续是否属行政侵权？
    ——邵某诉某市解放区建设委员会行政侵权案  案例5  道路建设规划占地应否对被占地人另选建设用
地发放建设规划许可证？
    ——郑某诉某县建设局不履行城市规划行政许可法定职责行政赔偿案  案例6  砍伐道路旁树木是否应
得到相关部门许可？
    ——某村民委员会不服市公路局以未经批准砍伐公路林木和增设叉道口对其行政处罚决定案第二章  
路政管理  案例7  擅自在公路上堆放物品致人损害责任由谁负？
    ——年某、周某诉施某、某市公路管理局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  案例8  桥梁断裂致人死亡责任由谁承
担？
    ——某市汽车货运公司、赵某、林某等诉某县交通局等案  案例9  路边堆料致人重伤责任由谁承担？
    ——梁某、刘某、王某诉某市公路管理局不作为案  案例10  公路局是否有权责令拆除公路建筑控制
区内违法修建的建筑物？
    ——钱某与某市公路管理局某分局行政处罚案  案例11  冒险通过溜方路段受损能否要求公路局赔偿
？
    ——冯某等诉某公路分局不作为案  案例12  肇事者对路产赔偿处理不服能否提起行政诉讼？
    ——曹某诉某市高速公路路政大队路产赔偿处理案第二编  道路交通运输法第三章  道路交通运输承
运主体资质管理  案例13  交通行政案件中人民政府的《会议纪要》是否为可诉行政行为？
    ——吉某等诉某市人民政府行政决定案  案例14  建委是否有权单方解除公交经营权出让协议？
    ——某公司、某区公交公司诉某市建设委员会行政决定案  案例15  人民政府是否有权通过拍卖有偿
出让公交营运线路？
    ——周某诉某市人民政府公开拍卖客运线路牌通告违法案  案例16  人民政府是否有权设定出租车经
营期限？
    ——吴某诉某市人民政府、某市客运管理处强制其    退出营运决定案  案例17  营运车辆转卖未办理过
户而继续从事营运是否属无证从事道路运输？
    ——莫某等诉某市运输管理所、某地区运输管理处    道路运输行政处罚案  案例18  在施工运输专用通
道上行走的施工车辆是否属于“公路上运营”？
    ——水电某局诉某市运管所道路运输违章处理决定案  案例19  有偿“顺风车”是否属于非法营运？
    ——谭某诉某区交通局交通执法强制措施案第四章  交通运输工具规费管理  案例20  车辆载重吨位核
定的法定部门不统一致养路费数额不一致应如何处理？
    ——李某诉某县交通局行政赔偿案  ⋯⋯第五章  道路交通运输违法行为的行政处理及救济第六章  道
路交通运输合同第七章  道路交通运输保险第三编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八章  车辆管理第九章  驾驶人管
理第十章  道路通行管理第十一章  道路交通安全事故处理参考文献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道路交通法案例评析>>

章节摘录

第一，事发地点的道路建设符合城市道路技术规范。
国家建设部于1991年3月4日批准并于同年8月1日起实施的CJJ37-90《城市道路设计规范》中规定：“城
市桥梁引道、高架路引道、主体交叉匝道、高填土道外侧挡墙等处，高于原地面2米的路段，应设置
车行护栏或护柱等。
”原告所称的人行道与外侧地面落差0.82米，远低于规范要求的2米标准，故可以不设置护栏或护柱。
况且上述规范是针对车行道的设计规范，人行道并不在规定对象之内，故事发地点的道路设计、建设
并不违反技术规范。
第二，本案事故是由王某自身过错所致。
王某酒后无证驾驶两轮摩托车，违反规定驶入非机动车道，且未戴安全头盔，对周围环境及地形疏于
观察，王某死亡的全部过错在于其本人，交通事故认定书亦认定王某负全部责任。
故请求法院驳回原告方的诉讼请求。
法院另查明，事发路段的人行道路面平整，与非机动车道有一斜坡相通，正对斜坡的人行道与外侧地
面的落差约0.76米～0.86米，该段落差路面长约9.3米，两端各有一带斜坡的台阶。
审理结果王某饮酒后驾驶与驾驶证准驾车型不符的二轮摩托车上路行驶，且未按规定戴安全头盔，在
非机动车道内行驶时未按操作规范安全驾驶驶入人行道，连车带人倒在人行道外侧致死，产生了人行
道通常应具备的通行安全性之外的危害后果。
王某本人具有全部过错，作为城市道路主管部门的建设局没有过错，可以免除赔偿责任。
法院遂作出一审判决，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法理评析本案存在以下争议焦点：一是事发路段是否存在设置、维护、管理瑕疵以及建设局是否具有
免责事由；二是酒后驾车是否应对此事故承担责任。
1.事发路段是否存在设置、维护、管理瑕疵以及建设局具有免责事由所谓道路设置、维护、管理具有
瑕疵，是指道路欠缺通常所应具备的通行安全性。
人行道所应具备的安全性要求较低，一般情况下仅要求保证行人通行安全即可。
本案事故发生在人民路某桥南东侧的人行道外，事发路段的人行道路面平整，与外侧地面落差约0.76
米-0.86米，行人正常行走即使靠外侧也不会产生跌落情形，具备通常条件下的安全性。
由此可见，建设局在道路规划上不存在瑕疵因而在此问题上存在免责事由，对此可以不承担任何法律
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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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道路交通法案例评析》为民商法系列丛书·以案说法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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